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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开展‘我为书记点赞"活动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委组织部?省直有关单位:

为大力宣传受省委表彰的优秀基展党组织书记的先进事

迹，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和引领激励作用?积极引导广大党员干

部群众向受表彰的先进典型学习，扎根基层、爱岗敬业、争创

一流，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基层、支持基层的浓厚氛围，省委组

织部决定组织开展"我为书记点赞"活动.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:

一、活动时间

2015 年 7 月 24 日 -9 月 30 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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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点赞对象

受省委表彰的 396 名乡镇(街道〉、农村(社区)、"南新"

组织优秀党组织书记，

三、参与人员

会省党员干部群众，重点是市、县、镇(街道}、农村〈社

区)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.

四、点赞方式

登录省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 (http://www.gdycjy‘ gov. cr仆，

进入"我为书记点赞"专栏，认真学习受表彰的优秀基层党组

织书记先进事迹李并进行点赞?即发表评论、抒发感想、畅谈

体会，点赞内容要真实、具体、有感而发，不能简单表态、应

付了事，字数应不少于 20 *0 
五、工件要求

(一)明确目的意义。各地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到组织开展"我

为书记点赞"活动?是学习弘扬先进典型、 51领社会风尚的新平

含量是加强党员教育、提升思想素盾的新举措?是营造关心基层、

支持基层氛盟的新载体。要高度囊视，加强统筹格调苦明确责任

分工，强化督促检查啻务求取得实效。

(二)广3幻且织友动e 各地各单位要认真做好动员部署?层

层发动哇抓好落实?基层党组织要面对苗、手把手地帮助基层党

员干部群众掌握点赞的方式方法警广泛组织党员干部群众学习先

进事迹?交流讨论心得体会，积极做好点赞评论。

2 



(三)正面宣传引导。各地各单位要树立正确宣传导向，

引导党员干部群众积极正面评论，大力弘扬正能量，在全社会

营造关心、支持基层党组织书记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.

(四)及时总结报告，各地各单位要及时总结活动开展情

况，并于 9 月底前将活动情况的书面总结材料(含电子版)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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